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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阳市市场监管局办理的某药店经营劣药案

一、基本案情

2023 年 11 月 2 日，洛阳市市场监管局接省药品监督管理局

抽检核查函，某药店销售的细辛浸出物不合格。洛阳市市场监管

局 11 月 3 日向当事人送达检验报告，并进行了现场调查，经查

明，涉案药品于 2 月 21 日从某医药公司购进，数量为 0.5 千克，

购进价格 195.07 元，某食品药品检验所于 9 月 20 日抽样了全部

涉案药品，并支付购样费 300 元。11 月 22 日，洛阳市市场监管

局决定立案调查，药品检验所依申请对药品进行了复验，经复验

结果确认为不合格。

二、处理结果

当事人涉嫌销售劣药细辛的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

品管理法》第九十八条第一款“禁止生产（包括配制，下同）、

销售、使用假药、劣药”的规定，依据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应

处 10 万以上罚款。本案中，当事人购进涉案药品数量少、金额

小，且全部被洛阳市食品药品检验所抽样，实际未对外销售。在

调查过程中当事人能够主动配合、如实说明违法事实，符合《河

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通则》第十条可以依法从

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情形，洛阳市市场监管局综合考虑当事人

的违法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害程度，作出罚款 15000 元、

没收违法所得 300 元的处罚决定。

三、示范意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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药品作为特殊商品，直接关乎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

康，必须把好人民群众用药安全的每一道关口、每一道防线，保

障药品质量可控、安全有效。在药品安全案件办理中，既要坚持

“四个最严”要求，又要做到宽严相济、包容审慎。坚持以事实

为依据，对于情节严重、主观恶性大的违法行为，依法严惩，体

现“最严厉的处罚”，对于情节显著轻微、危害性较小、主观恶

性较小、认罪态度好的违法行为，依法可以从宽处理，实现法律

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。本案中，洛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坚决

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，充分考虑涉案药品金额较小、违法行为

轻微、未造成实际危害后果的事实，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，对

涉案企业予以减轻处罚，体现出执法的温度，既警示了企业必须

切实履行药品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，也照顾了小微企业经济承受

能力，增强了企业发展信心。


